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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厅关于做好2019年度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税收政策落实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科委），有关单位：

为落实《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20号）相关要求，近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了《关于落实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相关工作的通知》（国科火字〔2018〕140号，以下简称《通知》），现将《通知》转发你们，并就做好我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税收政策落实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流程
（一）拟申请免税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以下统称申请免税机构）根据《通知》要求，对照国家级认定时的地址和面积范围，认真核实现有场地情况、在孵企业数量及使用面积、自有产权面积等，登录“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信息服务系统”（http://www.chinatorch.gov.cn，以下简称“信息服务系统”），录入基础免税信息并提交设区市科技主管部门审核。
（二）申请免税机构将与基础免税信息相关的证明材料（均一式两份）报所在设区市科技局（科委）。主要包括：

1、申请免税机构土地证、房产证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共服务场地使用情况及证明材料。
2、申请免税机构在孵企业清单（含在孵企业注册时间、入驻时间、使用孵化场地面积等情况，附件6）、在孵企业营业执照以及在孵企业入驻协议复印件（加盖企业印章）。

3、对于申请免税机构房产非运营主体自有的，须提供委托协议等证明材料。对于申请免税机构面积范围、场地位置等发生变化的，须详细说明原因。

（三）设区市科技局（科委）对本地区申请免税机构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确认，将通过审核的申请免税机构证明材料报送省科技厅；对于申请免税机构面积范围、场地位置等发生变化的，应进行实地核查，核查结果行文报送省科技厅。
（四）申请免税机构通过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后，即可到税务部门办理免税事宜。
二、有关要求

1、各申请免税机构于2018年12月31日前登录信息服务系统注册、填报基础免税信息，同时将免税证明材料报送所在设区市科技局（科委）审核。申请免税机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提供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的《信用承诺书》（附件2），确保填报信息、上传文件以及提供的证明材料准确、真实、合法、有效，严禁提供虚假材料、虚报数据等行为。凡在免税资格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一经发现，将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2、各设区市科技局（科委）负责本地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免税审核事项，要切实强化审核责任，对各申请免税机构提交的免税申请证明材料进行认真核实，严禁审核走过场、流于形式。在此基础上，出具推荐函，填写“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免税确认表”“国家大学科技园免税确认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免税确认表”（附件3、4、5）。
3、设区市科技局（科委）在对本辖区内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免税材料审核时，要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全省科技管理系统“六项承诺”和“八个严禁”规定，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科技管理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意见》（苏科党组〔2018〕16号）要求，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免税审核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切实加强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积极主动做好免税审核的各项服务工作，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

4、设区市科技局（科委）将通过审核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免税证明材料留存一份，将另外一份连同信用承诺书、推荐函、免税确认表等于1月11日前，统一报送至江苏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省级大学科技园税收政策落实相关要求另文通知。

三、联系方式

省科技厅：张迪，025-83379768

省孵化器协会：唐余康、史晓星，025-83232116、83232728

联系地址：南京市广州路37号江苏科技大厦408室
邮编：210008

附件：1.科技部火炬中心《关于落实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相关工作的通知》（国科火字〔2018〕140号）
2.单位法定代表人信用承诺书
3.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免税确认表
4.国家大学科技园免税确认表
5.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免税确认表
6.申请免税机构在孵企业清单
7.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入驻团队清单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2018年12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2

单位法定代表人信用承诺书

本人作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特此承诺：本次免税信息填报和证明材料的编制是本单位在认真阅读理解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教育部《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20号）和科技部火炬中心《关于落实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相关工作的通知》（国科火字〔2018〕140号）基础上，按程序和规定填报和编制的。本单位充分认识到，保证免税信息和证明材料内容的真实是本单位的责任和义务。本单位确认免税信息和证明材料的各项内容均准确、真实、合法、有效，如有失实或失信行为，愿意承担相关处罚。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免税确认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孵化器场地地址和范围
	专业孵化器
	孵化器内企业总数
	
	孵化场地总面积
	
	
	自有场地面积
	认定场地面积
	出租场地、房屋、孵化服务的业务收入在财务上是否单独核算

	
	
	
	
	
	在孵企业数量
	
	在孵企业使用面积
	公共服务面积
	
	
	

	1
	
	
	是 否
	
	
	
	
	
	
	
	是 否

	2
	
	
	是 否
	
	
	
	
	
	
	
	是 否

	3
	
	
	是 否
	
	
	
	
	
	
	
	是 否

	…
	
	
	
	
	
	
	
	
	
	
	

	经审核确认，以上孵化器免税材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设区市科技主管部门盖章

                                                                                    2019年  月  日


附件4
国家大学科技园免税确认表

	序号
	单位名称
	科技园场地地址和范围
	科技园内在孵企业数量
	孵化场地总面积
	
	
	自有场地面积
	科技园认定时场地范围、面积

	
	
	
	
	
	在孵企业使用面积
	公共服务面积
	
	

	1
	
	
	
	
	
	
	
	

	2
	
	
	
	
	
	
	
	

	3
	
	
	
	
	
	
	
	

	…
	
	
	
	
	
	
	
	

	经审核确认，以上国家大学科技园免税材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设区市科技主管部门盖章
                                                                                    2019年  月  日


附件5
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免税确认表

	序号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主体名称
	场地地址和范围
	空间内在孵企业数量
	空间内创业团队数量
	孵化场地总面积
	
	
	提供工位数量
	自有场地面积
	空间认定时场地范围、面积

	
	
	
	
	
	
	
	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使用面积
	公共服务面积
	
	
	

	1
	
	
	
	
	
	
	
	
	
	
	

	2
	
	
	
	
	
	
	
	
	
	
	

	3
	
	
	
	
	
	
	
	
	
	
	

	…
	
	
	
	
	
	
	
	
	
	
	

	经审核确认，以上众创空间免税材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设区市科技主管部门盖章
                                                                                    2019年  月  日


附件6
申请免税机构在孵企业清单

单位名称：                    （公章）   机构类型：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时间
	入驻时间
	使用孵化场地

面积（㎡）

	
	
	
	
	
	

	
	
	
	
	
	

	
	
	
	
	
	

	
	
	
	
	
	

	
	
	
	
	
	

	
	
	
	
	
	

	
	
	
	
	
	

	合计
	


备注：机构类型从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及国家备案众创空间中选填。

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创业团队清单

单位名称：                    （公章）
	序号
	团队名称
	入驻时间
	使用孵化场地

面积（㎡）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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